
金政办〔2022〕3号

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金水区助企暖心十项创新举措的通知

各园区管委会,各街道办事处,区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金水区助企暖心十项创新举措》已经区政府同意,现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.

2022年2月18日



金水区助企暖心十项创新举措

为深入推进"万人助万企"和"三个一批"活动,积极构建亲清

政商关系,当好企业的"店小二…金小二",用保姆式培育和全周

期服务,帮助企业纾困解难,营造"金"质营商环境,让企业和投

资者在金水投资放心、发展安心、干事顺心、创业开心、生活舒

心,制定本行动举措.

一、建立与企业家"面对面"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在坚持 "万

人助万企"常态化走访工作机制,帮助企业纾困解忧的基础上,

确定每月5日为"上门走访企业日",各级领导干部为企业送政策、

送服务、送要素,广泛了解收集市场主体对涉企政策、服务的

意见建议,查找营商环境中的短板不足;每月25日为"企业家

恳谈日",实行各级党政领导每月主持召开"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

研判会商推进会",接待来访企业家,听取意见建议,了解企业

诉求,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.

责任单位: 区工信局、区发改委、各园区管委会及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

二、建立"码上管、码上通”服务制度。 开通"13710°金水服务

专线,公布"码上管"监督二维码,成立工作专班,建立统一受理、

按责交办、限时办结、回访督办、分析通报等全流程闭环办理机

制,及时解决企业诉求,实行职能部门政务服务码上评价、损害

营商环境问题码上举报、查处问题码上管。在"金水发布"微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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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号上线"码上通"服务模块,公布"码上通"助企纾困二维码,实

行"一张单告知、两渠道收集、三专链办理"的运行机制,并安排

专人负责审核答复,进一步优化企业和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和流

程。

责任单位: 区工信局、区政务办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发改委

三、实行"A档免查、包容审慎”柔性监管。 对企业进行A、

B、C三个档次评级分类.在"双随机一公开"检查中,对A档企

业实施免查制度;对B档企业,年度同一类别执法检查不超过两

次;对C档企业严格执法检查.按照行政处罚中"轻微免罚"首

违不罚"和"无过不罚"原则,制定全区各领域免罚清单,对新技

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,包容审慎监管.创新通过批评教

育、提醒告诫、约谈指导、责令改正、行政建议等柔性监管和服

务措施,帮助市场主体纠错减负.坚持合理合法、过罚相当、综

合裁量,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

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责任单位: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发改委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四、推行"助企服务群英荟"工作机制。 面向社会公开选聘50

名“金水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",对金水区的营商环境工作实施

监督,提供损害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件线索;聘请10名经济社会

发展领域的专家、学者为"金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高级顾问",对金

水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、建言献策;聘请10名具有社会影响

力、行业号召力的专业人士为"金水区招商大使",为金水宣传推



介 ,招财引智.

责任单位: 区发改委、区商务局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五、推行"零成本"企业开办业务。 实行"企业开办一件事"集

成办理、一网通办,实现企业登记注册、公章刻制、参保登记、

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、银行预约开户等事项1个环节、1套

材料、1个工作日办结,零成本.

责任单位: 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务办、区税务局、区人社局

六、完善"金小二"企业帮办队伍。 为辖区重点建设项目派驻

“首席服务官",协调解决重点项目推进中的瓶颈制约;为辖区重

点楼宇派驻"金管家",为政策宣传、产业特色引导、楼宇资源对

接、企业服务运营优化等提供精准服务;为重点企业派驻"联络

员",针对企业在开办、运营、退出全生命周期中遇到的实际问

题,实施全程代办服务.

责任单位: 区政务办、区发改委、区工信局、区楼宇经济服

务中心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七、实施惠企政策"免申即享".持续完善"1+N+X"政策体系,

搭建"免申即享 金企通"模块,努力实现政策发布、查询、兑

现"一口对接、一网通办",探索对符合条件的惠企政策全部按"免

申即享"方式兑现.动态完善惠企政策清单,公开兑现条件、负

责人、联系方式、兑现结果,在政府门户网站和"金水发布"微信

公众号集中发布。

责任单位: 区政务办、区发改委及相关政策执行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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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持续推进金水"千企万户"专项融资计划。 积极探索"投

贷联动以投代补"模式,力争今年信用担保规模提升至1万家、

20个亿,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.用好"信易贷"、"省金融

共享平台"及"郑好融"等省市融资平台,建立完善"金水区企业征

信白名单",加强与金融机构衔接,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,引导

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等方面给予白名单企业便利。

责任单位: 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、区发改委及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

九、建立涉企诉讼"绿色通道”为企业启动诉讼绿色通道,

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,防止因诉讼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.

加强企业家权益保护,依法慎用对企业家拘留、逮捕等强制措施.

严禁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数额、超时限查封、扣押、冻结企业设

备和资金;查封的不动产能够进行分割登记的,应当积极协调有

关部门进行分割查封登记。

责任单位: 区委政法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金水公安分局

十、实行"金水优企"系列评先推优计划。每年对在本区实施

卓越绩效经营管理模式,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或社会

组织,授予"金水区区长质量奖";在金水注册经营20年以上的

优质企业,授予"金水老字号";对商品无假货、服务无欺诈、投

诉无障碍的信用较好企业,授予"金水诚信商家";对年度纳税和

营收前十名的行业企业,分别授予"金水纳税十强"和"金水营收

十强";在行业领域处于领军或创新发展的优质企业,分别授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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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金水领军企业"和"金水创新企业".每季度,对纳税、营收增幅

较大的企业,授予"金水星级企业".

责任单位: 区发改委、区商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统计局、区

工信局、区科技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园区管委会及相关行业主

管部门




